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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科技学院 

关于 2018 年免试攻读教育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的通知 

一、复试时间 

复试项目 时间 地点 

体检 
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08∶00

—08∶50 

校医院，要求

空腹 

资格审查 
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09∶00

—09∶30 详见各研究生

招生学院安排 
面试 

2017 年 10 月 10 日上午 10∶00

—11∶00 

二、资格审查 

考生资格审查工作由研究生招生学院在考生复试报到时完

成，审查不合格的考生或不参加资格审查的考生，不准参加复试

并不予录取。 

各研究生招生学院在复试前严格按照《河南科技学院关于做

好 2018 年“硕师计划”推荐工作的通知》中规定的报考条件对

参加复试考生进行资格审查。 

考生到各招生学院报到及资格审查时须提交以下材料：  

1.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份； 

2.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2份； 

3.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（书

面稿一式 2份及电子稿）； 

4.河南科技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思想政治品德考核

表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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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本科期间学习成绩单原件(须加盖教务处公章)及复印件2

份；    

6.其他有关材料（如大学英语四、六级考试成绩单原件及复

印件 2 份；在学期间的获奖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2 份;本人代表性

学术论文、出版物或原创性工作成果等材料的复印件或证明。） 

对于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或提供虚假信息的考生，一经查

实，取消其复试资格，责任由考生自负。 

三、复试对象 

报考我校的推免生，经报名公示并现场签约成功，通过“推

免服务系统”进行报名与缴费，收到我校复试通知且回复同意复

试的校内“硕师计划”推免生均具有复试资格。 

四、录取政策 

1.2018 年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，由我校自行

组织。 

2.“硕师计划”研究生招生录取以考生综合面试成绩为主要

依据。面试成绩合格者，按照考生的面试成绩名次依次录取。面

试成绩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未参加面试者，将视为自动放弃录

取资格。 

3.不参加体检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4.弄虚作假者不予录取。 

五、确定拟录取名单 

相关学院复试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考生的体检、面试成绩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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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审查情况，按照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拟录取名单经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研究生

处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向学生发送拟录取通知，推免生在规定

时间内予以拟录取确认。逾期未确认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该生的拟

录取资格。 

拟录取结果于10月11日在我校研究生处网站公布并进行为

期 10 天的公示。 

被录取的推荐免试生不再参加 2018 年统考生的复试。 

未录取的同学与校招生就业处联系重新就业,已签订的《教

师聘用合同》作废；如需报考研究生须在 2017 年 10 月 31 日网

上报名结束前在网上报名。 

六、复试内容及方式 

复试由体检、面试两部分组成： 

1.体检：复试时，考生须到校医院进行体格检查。根据教育

部、卫生部文件精神，确定考生的体检结果是否符合录取要求。 

2.面试：满分 100 分，主要对考生的思想品德、专业知识、

外语水平、综合能力等方面进行测试，尤其是考核考生的创新思

维和创新能力。 

七、其他 

（一）所有推免生均须在“推免服务系统”填报志愿，通过 

系统接收学校的复试通知及确认拟录取，不通过“推免服务系统”

进行的拟录取无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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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录取考生网上报名注意事项：招生单位为“河南科技

学院”，考试方式为“农村师资计划”，专项计划为“农村师资计

划”，报考类别为“定向”，定向或委培单位名称填写本人签约的

单位（按教师聘任协议书用人单位公章填写）。 

（三）我校接收推免生监督与申诉渠道： 

校 纪 委：电话：3040279 

邮箱：jiw＠hist.edu.cn； 

研究生处：电话：3040150 

邮箱：yjsc10467＠163.com 

（四）研究生处联系方式 

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机 邮箱 办公地点 

王自良 3040150 15836090463 wangziliang1966＠163.com 行政办公楼 304 室 

徐兆栋 3040863 13949600249 xzd586＠126.com 行政办公楼 304 室 

周  宏 3040863 13663732388 yjsc10467＠163.com 行政办公楼 304 室 

 

河南科技学院 

2017 年 9 月 30 日 

http://info.nwpu.edu.cn/structure/index

